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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鄭毅明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宣告破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破產，對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宣告之；破產宣告時屬於

破產人之一切財產，及將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破產宣告

後，破產終結前，破產人所取得之財產，為破產財團；財團

費用包括：因破產財團之管理變價及分配所生之費用、因破

產債權人共同利益所需審判上之費用、破產管理人之報酬，

破產人及其家屬之必要生活費及喪葬費，視為財團費用；財

團債務包括：破產管理人關於破產財團所為行為而生之債

務、破產管理人為破產財團請求履行雙務契約所生之債務，

或因破產宣告後應履行雙務契約而生之債務、為破產財團無

因管理所生之債務，及因破產財團不當得利所生之債務；財

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應先於破產債權，隨時由破產財團清償

之；破產宣告後，如破產財團之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及財

團債務時，法院因破產管理人之聲請，應以裁定宣告破產終

止，此觀破產法第57條、第82條第1項、第95條、第96條、

第97條、第148條即明。蓋破產程序乃於債務人不能清償其

債務時，為使多數債權人獲得平等滿足，並兼顧債務人之利

益，而就債務人之總財產，由法院參與之一般強制執行程序

之謂，如構成破產財團之債務人財產，明顯不足清償破產財

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時，依破產法第148條規定，法院於宣告

破產後，隨即須宣告破產程序終止，此無異徒增破產程序及

費用之浪費，且對債務人及其他債權人無益，故若有此情

狀，聲請宣告破產即無實益，應以裁定駁回破產宣告之聲請

（最高法院99年台抗字第967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次按債務人之財產，於破產宣告前，已有質權、抵押權或留

置權，該等別除權之債權人行使權利後，債務人實質上已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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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或其財產已不足支付財團費用，或破產財團雖勉強可

組成，然其破產財團之財產尚不敷清償破產財團之費用及財

團之債務，縱使予以裁定宣告債務人破產，因其他破產債權

人已無法藉由破產程序而受到任何清償之機會，而無從依破

產程序清理其債務時，即無進行破產程序之必要（臺灣高等

法院95年度破抗字第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原擔任晟渝精密企業有限公司（下稱

晟渝公司）之負責人，晟渝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馬達軸心製

造及金屬零件精密加工，2019年美國川普政府加重對中國貿

易戰，使當年業績下滑。為了拓展業務及轉型，乃投入航太

及電動車馬達市場，租用買進高價設備，又遷廠至林口工業

區，詎於2020年新冠疫情發生，重創公司生意，資金無法週

轉，無奈之下公司只好停業解散，並向台灣桃園地方法院聲

請破產（113年度破字第2號，下稱桃園地院），現仍於桃園

地院審理中。聲請人因擔任公司的連帶保證人，亦因此而欠

下大額債務。經查，目前聲請人負債金額高逾3760萬元，並

未積欠稅捐，而資產僅有不動產、現金及少數存款，每月領

有老人年金34,637元。而聲請人現年67歲，已無力再經營事

業償債，但聲請人所餘資產仍足以構成破產財團，而仍有宣

告破產之實益，故依法聲請鈞院宣告破產，以維護債務人及

全體債權人之利益。

四、經查，本件聲請人主張其負有逾3000萬元以上債務一事，業

據其提出債權人清冊及相關債權憑證文件在卷可查，首堪認

定屬實（見本院卷第183-316頁）。依聲請人所陳報其現有

財產數額約900餘萬元（財產資料見本院卷第153-182頁），

則聲請人就其積欠之債務，確已有違約不能清償之情形存

在，合先敘明。

五、依聲請人陳報其破產財團之價值為9,880,027.5元一節，固

屬不少，然其中絕大部分的財產價值來自於坐落新北市○○

區○○○路○段000號0樓之0之房地（下稱系爭房地），依

實價登錄查詢資料，系爭房地之價值約為9,464,000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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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查，系爭房地上設定有三個抵押權，分別為第一商業銀

行設定抵押權618萬元（尚欠逾1609萬元）、合作金庫銀行

設定抵押權396萬元（尚欠逾829萬元）、中租迪和股份有限

公司設定抵押權300萬元（尚欠逾157萬元），是以系爭房地

上共設定抵押權1314萬元，為抵押權擔保效力所及而未清償

之債權金額高逾1144萬元，已超過聲請人所陳報之房地價

額。換言之，聲請人所有之系爭房地，因設有抵押權，故其

性質屬於有別除權之財產，該有別除權之債權人，可不依破

產程序而行使其權利。是若上開有別除權之債權人依法行使

拍賣抵押物之權利，則聲請人所有之系爭房地，於經拍賣取

償後，堪認已無剩餘價值存在。

六、而聲請人除系爭房地外，其可作為破產財團之財產僅有中國

信託銀行存款92元、合作金庫銀行存款231元、郵局存款

2121元、開發金股票價值約3607.6元、神達公司股票價值約

40039.9元、日月光投控股票價值約19936元，以上合計僅約

66,000元。聲請人雖另陳報持有現金35萬元，惟僅提出郵政

匯票一紙為憑（見本院卷第103頁），該款項是否現仍存

在，並非無疑。惟縱認應計入該現金35萬元，聲請人之有效

資產尚不足42萬元。按法院為破產宣告時，應選任破產管理

人；破產管理人之報酬，由法院定之；又第84條及第86條之

規定，於監查人準用之，破產法第64條、第84條及第128條

分別定有明文，是本件如宣告破產，必須支付破產管理人及

監查人之報酬。又法院為破產管理人報酬之核定，須斟酌破

產事件之繁簡、破產事件價額、當事人所受利益程度、破產

管理人擔任工作期間之長短及其付出辛勞之程度、同業標

準、破產管理人之地位暨分配財團之多寡等一切情形而就具

體個案加以判斷。而本件聲請人破產財團中至多僅存42萬元

可供支應上述費用，如考量破產管理人及監查人之報酬，可

預期破產財團已無餘額或所剩無幾，何況尚需支付破產程序

進行中所需之支出，如破產管理人清查整理債務人之財產狀

況、編造債權及資產負債表，召開債權人會議租借場地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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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務費等等等，甚且包括因破產債權人共同利益可能所需審

判上之費用等，在在顯示本件破產財團已不足清償財團費用

以及財團債務。如予破產宣告，徒增破產程序及相關費用之

耗費，復無益於債權人，實不符比例原則，與破產制度之本

旨相違。　　

七、本院考量上情，認倘遽予宣告聲請人破產，除無法負擔財團

費用及財團債務，而使破產程式不能繼續外，亦恐使債權人

之債權不能清償，更徒增破產程式及費用之浪費，依照首揭

說明，本件難認有進行破產程序之實益。從而，聲請人聲請

宣告破產，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破產法第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映鈞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

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　記　官　陳逸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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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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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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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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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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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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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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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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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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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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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鄭毅明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宣告破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破產，對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宣告之；破產宣告時屬於破產人之一切財產，及將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破產宣告後，破產終結前，破產人所取得之財產，為破產財團；財團費用包括：因破產財團之管理變價及分配所生之費用、因破產債權人共同利益所需審判上之費用、破產管理人之報酬，破產人及其家屬之必要生活費及喪葬費，視為財團費用；財團債務包括：破產管理人關於破產財團所為行為而生之債務、破產管理人為破產財團請求履行雙務契約所生之債務，或因破產宣告後應履行雙務契約而生之債務、為破產財團無因管理所生之債務，及因破產財團不當得利所生之債務；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應先於破產債權，隨時由破產財團清償之；破產宣告後，如破產財團之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時，法院因破產管理人之聲請，應以裁定宣告破產終止，此觀破產法第57條、第82條第1項、第95條、第96條、第97條、第148條即明。蓋破產程序乃於債務人不能清償其債務時，為使多數債權人獲得平等滿足，並兼顧債務人之利益，而就債務人之總財產，由法院參與之一般強制執行程序之謂，如構成破產財團之債務人財產，明顯不足清償破產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時，依破產法第148條規定，法院於宣告破產後，隨即須宣告破產程序終止，此無異徒增破產程序及費用之浪費，且對債務人及其他債權人無益，故若有此情狀，聲請宣告破產即無實益，應以裁定駁回破產宣告之聲請（最高法院99年台抗字第967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次按債務人之財產，於破產宣告前，已有質權、抵押權或留置權，該等別除權之債權人行使權利後，債務人實質上已無財產，或其財產已不足支付財團費用，或破產財團雖勉強可組成，然其破產財團之財產尚不敷清償破產財團之費用及財團之債務，縱使予以裁定宣告債務人破產，因其他破產債權人已無法藉由破產程序而受到任何清償之機會，而無從依破產程序清理其債務時，即無進行破產程序之必要（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破抗字第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原擔任晟渝精密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晟渝公司）之負責人，晟渝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馬達軸心製造及金屬零件精密加工，2019年美國川普政府加重對中國貿易戰，使當年業績下滑。為了拓展業務及轉型，乃投入航太及電動車馬達市場，租用買進高價設備，又遷廠至林口工業區，詎於2020年新冠疫情發生，重創公司生意，資金無法週轉，無奈之下公司只好停業解散，並向台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破產（113年度破字第2號，下稱桃園地院），現仍於桃園地院審理中。聲請人因擔任公司的連帶保證人，亦因此而欠下大額債務。經查，目前聲請人負債金額高逾3760萬元，並未積欠稅捐，而資產僅有不動產、現金及少數存款，每月領有老人年金34,637元。而聲請人現年67歲，已無力再經營事業償債，但聲請人所餘資產仍足以構成破產財團，而仍有宣告破產之實益，故依法聲請鈞院宣告破產，以維護債務人及全體債權人之利益。
四、經查，本件聲請人主張其負有逾3000萬元以上債務一事，業據其提出債權人清冊及相關債權憑證文件在卷可查，首堪認定屬實（見本院卷第183-316頁）。依聲請人所陳報其現有財產數額約900餘萬元（財產資料見本院卷第153-182頁），則聲請人就其積欠之債務，確已有違約不能清償之情形存在，合先敘明。
五、依聲請人陳報其破產財團之價值為9,880,027.5元一節，固屬不少，然其中絕大部分的財產價值來自於坐落新北市○○區○○○路○段000號0樓之0之房地（下稱系爭房地），依實價登錄查詢資料，系爭房地之價值約為9,464,000元。然本院查，系爭房地上設定有三個抵押權，分別為第一商業銀行設定抵押權618萬元（尚欠逾1609萬元）、合作金庫銀行設定抵押權396萬元（尚欠逾829萬元）、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設定抵押權300萬元（尚欠逾157萬元），是以系爭房地上共設定抵押權1314萬元，為抵押權擔保效力所及而未清償之債權金額高逾1144萬元，已超過聲請人所陳報之房地價額。換言之，聲請人所有之系爭房地，因設有抵押權，故其性質屬於有別除權之財產，該有別除權之債權人，可不依破產程序而行使其權利。是若上開有別除權之債權人依法行使拍賣抵押物之權利，則聲請人所有之系爭房地，於經拍賣取償後，堪認已無剩餘價值存在。
六、而聲請人除系爭房地外，其可作為破產財團之財產僅有中國信託銀行存款92元、合作金庫銀行存款231元、郵局存款2121元、開發金股票價值約3607.6元、神達公司股票價值約40039.9元、日月光投控股票價值約19936元，以上合計僅約66,000元。聲請人雖另陳報持有現金35萬元，惟僅提出郵政匯票一紙為憑（見本院卷第103頁），該款項是否現仍存在，並非無疑。惟縱認應計入該現金35萬元，聲請人之有效資產尚不足42萬元。按法院為破產宣告時，應選任破產管理人；破產管理人之報酬，由法院定之；又第84條及第86條之規定，於監查人準用之，破產法第64條、第84條及第128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本件如宣告破產，必須支付破產管理人及監查人之報酬。又法院為破產管理人報酬之核定，須斟酌破產事件之繁簡、破產事件價額、當事人所受利益程度、破產管理人擔任工作期間之長短及其付出辛勞之程度、同業標準、破產管理人之地位暨分配財團之多寡等一切情形而就具體個案加以判斷。而本件聲請人破產財團中至多僅存42萬元可供支應上述費用，如考量破產管理人及監查人之報酬，可預期破產財團已無餘額或所剩無幾，何況尚需支付破產程序進行中所需之支出，如破產管理人清查整理債務人之財產狀況、編造債權及資產負債表，召開債權人會議租借場地費、郵務費等等等，甚且包括因破產債權人共同利益可能所需審判上之費用等，在在顯示本件破產財團已不足清償財團費用以及財團債務。如予破產宣告，徒增破產程序及相關費用之耗費，復無益於債權人，實不符比例原則，與破產制度之本旨相違。　　
七、本院考量上情，認倘遽予宣告聲請人破產，除無法負擔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而使破產程式不能繼續外，亦恐使債權人之債權不能清償，更徒增破產程式及費用之浪費，依照首揭說明，本件難認有進行破產程序之實益。從而，聲請人聲請宣告破產，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破產法第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映鈞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　記　官　陳逸軒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破字第9號
聲  請  人  謝碧珠  

相  對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相  對  人  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天祐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聖德  
相  對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利明献  
相  對  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新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  對  人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昭文  
相  對  人  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毅明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宣告破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破產，對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宣告之；破產宣告時屬於
    破產人之一切財產，及將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破產宣告後
    ，破產終結前，破產人所取得之財產，為破產財團；財團費
    用包括：因破產財團之管理變價及分配所生之費用、因破產
    債權人共同利益所需審判上之費用、破產管理人之報酬，破
    產人及其家屬之必要生活費及喪葬費，視為財團費用；財團
    債務包括：破產管理人關於破產財團所為行為而生之債務、
    破產管理人為破產財團請求履行雙務契約所生之債務，或因
    破產宣告後應履行雙務契約而生之債務、為破產財團無因管
    理所生之債務，及因破產財團不當得利所生之債務；財團費
    用及財團債務，應先於破產債權，隨時由破產財團清償之；
    破產宣告後，如破產財團之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及財團債
    務時，法院因破產管理人之聲請，應以裁定宣告破產終止，
    此觀破產法第57條、第82條第1項、第95條、第96條、第97
    條、第148條即明。蓋破產程序乃於債務人不能清償其債務
    時，為使多數債權人獲得平等滿足，並兼顧債務人之利益，
    而就債務人之總財產，由法院參與之一般強制執行程序之謂
    ，如構成破產財團之債務人財產，明顯不足清償破產財團費
    用及財團債務時，依破產法第148條規定，法院於宣告破產
    後，隨即須宣告破產程序終止，此無異徒增破產程序及費用
    之浪費，且對債務人及其他債權人無益，故若有此情狀，聲
    請宣告破產即無實益，應以裁定駁回破產宣告之聲請（最高
    法院99年台抗字第967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次按債務人之財產，於破產宣告前，已有質權、抵押權或留
    置權，該等別除權之債權人行使權利後，債務人實質上已無
    財產，或其財產已不足支付財團費用，或破產財團雖勉強可
    組成，然其破產財團之財產尚不敷清償破產財團之費用及財
    團之債務，縱使予以裁定宣告債務人破產，因其他破產債權
    人已無法藉由破產程序而受到任何清償之機會，而無從依破
    產程序清理其債務時，即無進行破產程序之必要（臺灣高等
    法院95年度破抗字第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原擔任晟渝精密企業有限公司（下稱
    晟渝公司）之負責人，晟渝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馬達軸心製
    造及金屬零件精密加工，2019年美國川普政府加重對中國貿
    易戰，使當年業績下滑。為了拓展業務及轉型，乃投入航太
    及電動車馬達市場，租用買進高價設備，又遷廠至林口工業
    區，詎於2020年新冠疫情發生，重創公司生意，資金無法週
    轉，無奈之下公司只好停業解散，並向台灣桃園地方法院聲
    請破產（113年度破字第2號，下稱桃園地院），現仍於桃園
    地院審理中。聲請人因擔任公司的連帶保證人，亦因此而欠
    下大額債務。經查，目前聲請人負債金額高逾3760萬元，並
    未積欠稅捐，而資產僅有不動產、現金及少數存款，每月領
    有老人年金34,637元。而聲請人現年67歲，已無力再經營事
    業償債，但聲請人所餘資產仍足以構成破產財團，而仍有宣
    告破產之實益，故依法聲請鈞院宣告破產，以維護債務人及
    全體債權人之利益。
四、經查，本件聲請人主張其負有逾3000萬元以上債務一事，業
    據其提出債權人清冊及相關債權憑證文件在卷可查，首堪認
    定屬實（見本院卷第183-316頁）。依聲請人所陳報其現有
    財產數額約900餘萬元（財產資料見本院卷第153-182頁），
    則聲請人就其積欠之債務，確已有違約不能清償之情形存在
    ，合先敘明。
五、依聲請人陳報其破產財團之價值為9,880,027.5元一節，固
    屬不少，然其中絕大部分的財產價值來自於坐落新北市○○區
    ○○○路○段000號0樓之0之房地（下稱系爭房地），依實價登
    錄查詢資料，系爭房地之價值約為9,464,000元。然本院查
    ，系爭房地上設定有三個抵押權，分別為第一商業銀行設定
    抵押權618萬元（尚欠逾1609萬元）、合作金庫銀行設定抵
    押權396萬元（尚欠逾829萬元）、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設
    定抵押權300萬元（尚欠逾157萬元），是以系爭房地上共設
    定抵押權1314萬元，為抵押權擔保效力所及而未清償之債權
    金額高逾1144萬元，已超過聲請人所陳報之房地價額。換言
    之，聲請人所有之系爭房地，因設有抵押權，故其性質屬於
    有別除權之財產，該有別除權之債權人，可不依破產程序而
    行使其權利。是若上開有別除權之債權人依法行使拍賣抵押
    物之權利，則聲請人所有之系爭房地，於經拍賣取償後，堪
    認已無剩餘價值存在。
六、而聲請人除系爭房地外，其可作為破產財團之財產僅有中國
    信託銀行存款92元、合作金庫銀行存款231元、郵局存款212
    1元、開發金股票價值約3607.6元、神達公司股票價值約400
    39.9元、日月光投控股票價值約19936元，以上合計僅約66,
    000元。聲請人雖另陳報持有現金35萬元，惟僅提出郵政匯
    票一紙為憑（見本院卷第103頁），該款項是否現仍存在，
    並非無疑。惟縱認應計入該現金35萬元，聲請人之有效資產
    尚不足42萬元。按法院為破產宣告時，應選任破產管理人；
    破產管理人之報酬，由法院定之；又第84條及第86條之規定
    ，於監查人準用之，破產法第64條、第84條及第128條分別
    定有明文，是本件如宣告破產，必須支付破產管理人及監查
    人之報酬。又法院為破產管理人報酬之核定，須斟酌破產事
    件之繁簡、破產事件價額、當事人所受利益程度、破產管理
    人擔任工作期間之長短及其付出辛勞之程度、同業標準、破
    產管理人之地位暨分配財團之多寡等一切情形而就具體個案
    加以判斷。而本件聲請人破產財團中至多僅存42萬元可供支
    應上述費用，如考量破產管理人及監查人之報酬，可預期破
    產財團已無餘額或所剩無幾，何況尚需支付破產程序進行中
    所需之支出，如破產管理人清查整理債務人之財產狀況、編
    造債權及資產負債表，召開債權人會議租借場地費、郵務費
    等等等，甚且包括因破產債權人共同利益可能所需審判上之
    費用等，在在顯示本件破產財團已不足清償財團費用以及財
    團債務。如予破產宣告，徒增破產程序及相關費用之耗費，
    復無益於債權人，實不符比例原則，與破產制度之本旨相違
    。　　
七、本院考量上情，認倘遽予宣告聲請人破產，除無法負擔財團
    費用及財團債務，而使破產程式不能繼續外，亦恐使債權人
    之債權不能清償，更徒增破產程式及費用之浪費，依照首揭
    說明，本件難認有進行破產程序之實益。從而，聲請人聲請
    宣告破產，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破產法第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映鈞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　記　官　陳逸軒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破字第9號
聲  請  人  謝碧珠  

相  對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相  對  人  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天祐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聖德  
相  對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利明献  
相  對  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新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  對  人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昭文  
相  對  人  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毅明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宣告破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破產，對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宣告之；破產宣告時屬於破產人之一切財產，及將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破產宣告後，破產終結前，破產人所取得之財產，為破產財團；財團費用包括：因破產財團之管理變價及分配所生之費用、因破產債權人共同利益所需審判上之費用、破產管理人之報酬，破產人及其家屬之必要生活費及喪葬費，視為財團費用；財團債務包括：破產管理人關於破產財團所為行為而生之債務、破產管理人為破產財團請求履行雙務契約所生之債務，或因破產宣告後應履行雙務契約而生之債務、為破產財團無因管理所生之債務，及因破產財團不當得利所生之債務；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應先於破產債權，隨時由破產財團清償之；破產宣告後，如破產財團之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時，法院因破產管理人之聲請，應以裁定宣告破產終止，此觀破產法第57條、第82條第1項、第95條、第96條、第97條、第148條即明。蓋破產程序乃於債務人不能清償其債務時，為使多數債權人獲得平等滿足，並兼顧債務人之利益，而就債務人之總財產，由法院參與之一般強制執行程序之謂，如構成破產財團之債務人財產，明顯不足清償破產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時，依破產法第148條規定，法院於宣告破產後，隨即須宣告破產程序終止，此無異徒增破產程序及費用之浪費，且對債務人及其他債權人無益，故若有此情狀，聲請宣告破產即無實益，應以裁定駁回破產宣告之聲請（最高法院99年台抗字第967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次按債務人之財產，於破產宣告前，已有質權、抵押權或留置權，該等別除權之債權人行使權利後，債務人實質上已無財產，或其財產已不足支付財團費用，或破產財團雖勉強可組成，然其破產財團之財產尚不敷清償破產財團之費用及財團之債務，縱使予以裁定宣告債務人破產，因其他破產債權人已無法藉由破產程序而受到任何清償之機會，而無從依破產程序清理其債務時，即無進行破產程序之必要（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破抗字第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原擔任晟渝精密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晟渝公司）之負責人，晟渝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馬達軸心製造及金屬零件精密加工，2019年美國川普政府加重對中國貿易戰，使當年業績下滑。為了拓展業務及轉型，乃投入航太及電動車馬達市場，租用買進高價設備，又遷廠至林口工業區，詎於2020年新冠疫情發生，重創公司生意，資金無法週轉，無奈之下公司只好停業解散，並向台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破產（113年度破字第2號，下稱桃園地院），現仍於桃園地院審理中。聲請人因擔任公司的連帶保證人，亦因此而欠下大額債務。經查，目前聲請人負債金額高逾3760萬元，並未積欠稅捐，而資產僅有不動產、現金及少數存款，每月領有老人年金34,637元。而聲請人現年67歲，已無力再經營事業償債，但聲請人所餘資產仍足以構成破產財團，而仍有宣告破產之實益，故依法聲請鈞院宣告破產，以維護債務人及全體債權人之利益。
四、經查，本件聲請人主張其負有逾3000萬元以上債務一事，業據其提出債權人清冊及相關債權憑證文件在卷可查，首堪認定屬實（見本院卷第183-316頁）。依聲請人所陳報其現有財產數額約900餘萬元（財產資料見本院卷第153-182頁），則聲請人就其積欠之債務，確已有違約不能清償之情形存在，合先敘明。
五、依聲請人陳報其破產財團之價值為9,880,027.5元一節，固屬不少，然其中絕大部分的財產價值來自於坐落新北市○○區○○○路○段000號0樓之0之房地（下稱系爭房地），依實價登錄查詢資料，系爭房地之價值約為9,464,000元。然本院查，系爭房地上設定有三個抵押權，分別為第一商業銀行設定抵押權618萬元（尚欠逾1609萬元）、合作金庫銀行設定抵押權396萬元（尚欠逾829萬元）、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設定抵押權300萬元（尚欠逾157萬元），是以系爭房地上共設定抵押權1314萬元，為抵押權擔保效力所及而未清償之債權金額高逾1144萬元，已超過聲請人所陳報之房地價額。換言之，聲請人所有之系爭房地，因設有抵押權，故其性質屬於有別除權之財產，該有別除權之債權人，可不依破產程序而行使其權利。是若上開有別除權之債權人依法行使拍賣抵押物之權利，則聲請人所有之系爭房地，於經拍賣取償後，堪認已無剩餘價值存在。
六、而聲請人除系爭房地外，其可作為破產財團之財產僅有中國信託銀行存款92元、合作金庫銀行存款231元、郵局存款2121元、開發金股票價值約3607.6元、神達公司股票價值約40039.9元、日月光投控股票價值約19936元，以上合計僅約66,000元。聲請人雖另陳報持有現金35萬元，惟僅提出郵政匯票一紙為憑（見本院卷第103頁），該款項是否現仍存在，並非無疑。惟縱認應計入該現金35萬元，聲請人之有效資產尚不足42萬元。按法院為破產宣告時，應選任破產管理人；破產管理人之報酬，由法院定之；又第84條及第86條之規定，於監查人準用之，破產法第64條、第84條及第128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本件如宣告破產，必須支付破產管理人及監查人之報酬。又法院為破產管理人報酬之核定，須斟酌破產事件之繁簡、破產事件價額、當事人所受利益程度、破產管理人擔任工作期間之長短及其付出辛勞之程度、同業標準、破產管理人之地位暨分配財團之多寡等一切情形而就具體個案加以判斷。而本件聲請人破產財團中至多僅存42萬元可供支應上述費用，如考量破產管理人及監查人之報酬，可預期破產財團已無餘額或所剩無幾，何況尚需支付破產程序進行中所需之支出，如破產管理人清查整理債務人之財產狀況、編造債權及資產負債表，召開債權人會議租借場地費、郵務費等等等，甚且包括因破產債權人共同利益可能所需審判上之費用等，在在顯示本件破產財團已不足清償財團費用以及財團債務。如予破產宣告，徒增破產程序及相關費用之耗費，復無益於債權人，實不符比例原則，與破產制度之本旨相違。　　
七、本院考量上情，認倘遽予宣告聲請人破產，除無法負擔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而使破產程式不能繼續外，亦恐使債權人之債權不能清償，更徒增破產程式及費用之浪費，依照首揭說明，本件難認有進行破產程序之實益。從而，聲請人聲請宣告破產，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破產法第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映鈞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　記　官　陳逸軒


